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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开发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湛江经开区行政服务中心上门
服务制度（试行）》等的通知

区各行政服务单位：

根据《湛江经开区“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”活动方案》的

要求，为优化营商环境，区行政服务中心特制定《湛江经开区

行政服务中心上门服务制度（试行）》、《湛江经开区社会投

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帮办、代办制度（试行）》和《湛

江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帮办、代办制度（试行）》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附件：

1.湛江经开区行政服务中心上门服务制度（试行）

2.湛江经开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帮

办、代办制度（试行）

3.湛江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帮办、代办制度（试行）

湛江开发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

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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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湛江经开区行政服务中心

上门服务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，优化营商环境，进一

步方便服务对象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上门服务是指申请人提前与区政务服务中心

（以下简称中心）各部门窗口提前确认办理业务的具体时

间和具体事项，相应部门在约定时间（上门服务时间为正

常工作时间）为其提供对应的政务服务工作。上门服务预

约采取现场预约、电话预约两种方式。

第三条 上门服务的范围

特殊群体（老弱病残等人员）应到而不便到中心现场

办理的事项。

第四条 中心设立咨询服务台，确保上门服务落到实

处。

第五条 各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，主动提供相

应的上门服务。

第六条 申请人可到咨询服务台或相应窗口进行现场预

约。其程序为：

（一）申请人向相应窗口提出上门服务的申请，并填

写上门服务登记表。

（二）相应窗口对申请的服务内容进行确认，并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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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告知的义务。

（三）申请人准备好相关审批要件，窗口部门在约定

时间上门为其办理相关审批业务。

第七条 申请人可拨打中心各窗口服务电话进行电话预

约。其程序为：

（一）通过电话的方式提出上门服务申请，并提供办

理事项、预约时间、联络方式等信息。

（二）收到电话上门服务申请后，相应窗口对申请的

服务内容进行确认，并对申请人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。

（三）申请人准备好相关审批要件，窗口部门在约定

时间上门为其办理相关审批业务。

第八条 各部门窗口收到上门服务申请后，所有申请服

务都应填写《上门服务登记表》，并建档备查。

第九条 各部门窗口收到上门服务申请后，应在 1 个工

作日内给予答复。同意上门服务申请的，应当向申请人约

定服务时间，说明依法需要提供的相关资料和材料；不能

同意上门服务的，必须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
第十条 履行上门服务的窗口及工作人员，应当在预约

的时间之前到位，并依法为申请人受理或者办理服务事

项。

第十一条 若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提供上门服务的，应

约窗口部门应提前 8 小时告知申请人，并作好解释工作。

第十二条 超过预约时间 30 分钟而未到位且联系不上

申请人，视为申请人主动放弃预约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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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对上门服务不满意的，申请人可向行政服务

中心投诉。

第十四条 各部门窗口开展的上门服务工作，纳入中心

年终评定考核。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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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湛江经开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

项目帮办、代办制度（试行）

根据《湛江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实施方案》和

《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

和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实施意见》的要求，为优化营商环

境，区行政服务中心对上述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全流程免费

代办业务，设置帮办、代办窗口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代办机构和职责

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帮办、代办服务窗口，具体负责

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业务的帮办、代办工

作。驻厅相关部门窗口确定一名业务骨干作为帮办、代办

窗口的业务对接工作人员，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相关业

务的办理工作。

二、帮办、代办的业务范围和职责

帮办是指在接受申请人咨询、协助准备齐全材料后，

帮办人员带领申请人到相关窗口办理业务。代办是指申请

人在准备齐全材料并完成材料交接手续后，由代办员全程

代替办理。

1.帮办代办范围。（1）简易低风险项目部分事项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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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受理。“项目立项、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、工程施工许可证”等事项一次性全部受理。

（2）简易低风险项目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，无需开展

环境影响评价。（3）简易低风险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

与施工许可证审批同步开展，施工图审查意见不作为施工

许可证核发的前置条件。建设单位不再单独委托审图机构

进行施工图审查，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同步上传施工图设

计文件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施工图审查机构进

行审查。（4）简易低风险项目建设单位无需办理项目岩土

工程勘察。

2.帮办代办职责。所有帮办代办人员负责协调解答咨

询、受理代办申请、督促审批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办结审批

服务事项，协调解决帮办代办服务中遇到的审批问题。入

驻各级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审批部门都要指定专门的帮办

代办人员，负责本部门的帮办代办服务工作并提出合理化

意见或建议。

三、帮办代办程序

1.需要帮办代办的企业和群众，就相关政务服务事项

向帮办代办窗口提出申请。

2.属于帮办、代办窗口业务范围的，帮办、代办工作

人员当场审查其现有材料是否齐全，对于材料齐全的帮办

事项，帮办人员带领办理人去相关业务部门办理；对于材

料齐全的代办事项，办理人与代办人员完成材料交接后，

窗口向申请人出示代办通知单，由代办人员代替申请人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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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代办事项；材料不齐全的，帮办代办工作人员一次性列

出缺少的材料以及补齐材料的途径或方法，方便申请人方

便快捷地补齐材料；不属于帮办、代办业务范围的，为申

请人提供引导服务，将申请人引导至该业务办理窗口。

3.帮办、代办窗口实行窗口导办、帮办，相关业务窗

口代办的运行机制。在帮办、代办窗口受理业务后与相关

业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对接，相关业务窗口要做好代办工

作。

4.相关业务窗口在业务办理完成后通知帮办、代办窗

口，由帮办、代办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办件结

果。

四、其它要求

各驻厅窗口要服从代办服务窗口的统一调度，有效完

成代办服务。

对代办服务中发生的推诿扯皮、失职渎职等行为造成

较大影响的工作人员，将通报主管部门予以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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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湛江经开区工程建设项目帮办、代办制度（试行）

根据《湛江经开区“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”活动方

案》的要求，为优化营商环境，区行政服务中心特制定工

程建设项目帮办、代办服务制度。

一、代办机构和职责

区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帮办、代办服务窗口，具体负责

工程建设项目业务的帮办、代办工作。驻厅相关部门窗口

确定一名业务骨干作为帮办、代办窗口的业务对接工作人

员，负责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相关业务的办理工作。

二、帮办、代办的业务范围和职责

帮办是指在接受申请人咨询、协助准备齐全材料后，

帮办人员带领申请人到相关窗口办理业务。代办是指申请

人在准备齐全材料并完成材料交接手续后，由代办员全程

代替办理。

1.帮办代办范围。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。

2.帮办代办职责。所有帮办代办人员负责协调解答咨

询、受理代办申请、督促审批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办结审批

服务事项，协调解决帮办代办服务中遇到的审批问题。入

驻各级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审批部门都要指定专门的帮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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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办人员，负责本部门的帮办代办服务工作并提出合理化

意见或建议。

三、帮办代办程序

1.需要帮办代办的企业和群众，就相关政务服务事项

向帮办代办窗口提出申请。

2.属于帮办、代办窗口业务范围的，帮办、代办工作

人员当场审查其现有材料是否齐全，对于材料齐全的帮办

事项，帮办人员带领办理人去相关业务部门办理；对于材

料齐全的代办事项，办理人与代办人员完成材料交接后，

窗口向申请人出示代办通知单，由代办人员代替申请人完

成代办事项；材料不齐全的，帮办代办工作人员一次性列

出缺少的材料以及补齐材料的途径或方法，方便申请人方

便快捷地补齐材料；不属于帮办、代办业务范围的，为申

请人提供引导服务，将申请人引导至该业务办理窗口。

3.帮办、代办窗口实行窗口导办、帮办，相关业务窗

口代办的运行机制。在帮办、代办窗口受理业务后与相关

业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对接，相关业务窗口要做好代办工

作。

4.相关业务窗口在业务办理完成后通知帮办、代办窗

口，由帮办、代办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人领取办件结

果。

四、其它要求

各驻厅窗口要服从代办服务窗口的统一调度，有效完

成代办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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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代办服务中发生的推诿扯皮、失职渎职等行为造成

较大影响的工作人员，将通报主管部门予以严肃处理。


